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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，防

治环境污染，保障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，规范污染治理和管理行为，

推动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技术装备和污染防治技术进步，促进

水泥行业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，制定本技术政策。

（二）本技术政策所称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是指将满足或

经过预处理后满足入窑要求的固体废物投入水泥窑，在进行水泥熟

料生产的同时实现对固体废物的无害化处置过程。处置固体废物的

类型主要包括危险废物、生活垃圾、城市和工业污水处理污泥、动

植物加工废物、受污染土壤、应急事件废物等。

（三）本技术政策为指导性文件，主要包括源头控制、清洁生

产、末端治理、二次污染防治以及鼓励研发的新技术等内容，为环

境保护相关规划、污染物排放标准、环境影响评价、总量控制、排

污许可等环境管理和企业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指导。

（四）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，应根据产业结构发展要

求、城市总体规划、环境保护规划和环境卫生规划等，结合现有水

泥生产设施，合理规划、有序布局。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应作

为城市固体废物处置的重要补充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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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应遵循源头控制、清

洁生产与末端治理相结合的全过程污染控制原则，鼓励采用先进可

靠、能源利用效率高的生产工艺和装备及成熟有效的污染防治技术，

加强技术引导和精细化管理。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应保证固体

废物的安全处置，满足污染物达标排放的要求，不影响水泥的产品

质量和水泥窑的稳定运行。

（六）开展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的水泥企业应强化企业环保主体责

任，建立健全环保监测体系和环境管理制度，确保协同处置废物全过

程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；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和环境应急管理制度，

编制可行的应急预案，积极防范和提高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。

二、源头控制

（一）协同处置固体废物应利用现有新型干法水泥窑，并采用

窑磨一体化运行方式。处置固体废物应采用单线设计熟料生产规模

2000 吨/日及以上的水泥窑。本技术政策发布之后新建、改建或扩建

处置危险废物的水泥企业，应选择单线设计熟料生产规模 4000 吨/

日及以上水泥窑；新建、改建或扩建处置其他固体废物的水泥企业，

应选择单线设计熟料生产规模 3000 吨/日及以上水泥窑。鼓励利用

符合《水泥行业规范条件（2015 年本）》的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，

拟改造前应符合《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30485-2013）的要求。

（二）应根据生产工艺与技术装备，合理确定水泥窑协同处置

固体废物的种类及处置规模。严禁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具有放射性、



— 4 —

爆炸性和反应性废物，未经拆解的废家用电器、废电池和电子产品，

含汞的温度计、血压计、荧光灯管和开关，铬渣，以及未知特性和

未经过检测的不明性质废物。

（三）新建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的企业在试生产期间，应

按照《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》（HJ662-2013）

要求对水泥窑协同处置设施进行性能测试，以检验和评价水泥窑在

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的过程中对有机化合物的焚毁去除能力以及对污

染物排放的控制效果。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医疗废物，必须满足《水

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》（HJ662-2013）的相关要

求。

（四）处置应急事件废物，应选择具有同类型危险废物经营许

可证的水泥窑进行协同处置。如无法满足条件时，应按照当地省级

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的应急处置方案，选择适宜的水泥窑进行协

同处置。

三、清洁生产

（一）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，其清洁生产水平应按照《水

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》（发展改革委公告 2014 年第 3 号）

的要求，定期实施清洁生产审核。

（二）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，应对进场接收、贮存与输送、

预处理和入窑处置等场所或设施采取密闭、负压或其他防漏散、防

飞扬、防恶臭的有效措施。

（三）固体废物在水泥企业应分类贮存，贮存设施应单独建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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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应与水泥生产原燃料或产品混合贮存。危险废物贮存还应满足《危

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和《危险废物收集 贮

存 运输技术规范》（HJ2025-2012）的要求。对不明性质废物应按危

险废物贮存要求设置隔离贮存的暂存区，并设置专门的存取通道。

（四）根据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特性及入窑要求，合理确定预处

理工艺。鼓励污水处理厂进行污泥干化，干化后污泥宜满足直接入

窑处置的要求。水泥厂内进行污泥干化时，宜单独设置污泥干化系

统，干化热源宜利用水泥窑废气余热。原生生活垃圾不可直接入水

泥窑，必须进行预处理后入窑。生活垃圾在预处理过程中严禁混入

危险废物。

（五）严格控制水泥窑协同处置入窑废物中重金属含量及投加

量；水泥熟料中可浸出重金属含量限值应满足《水泥窑协同处置固

体废物技术规范》（GB30760-2014）的相关要求。水泥窑协同处置重

金属类危险废物时，应提高对水泥熟料重金属浸出浓度的检测频次。

严格控制入窑废物中氯元素的含量，保证水泥窑能稳定运行和水泥

熟料质量，同时遏制二噁英类污染物的产生。

（六）固体废物入窑投加位置及投加方式应根据水泥窑运行条

件及预处理情况在满足《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

范》（HJ662-2013）要求的同时，根据固体废物的成分、热值等参数

进行合理配伍，保障固体废物投加后水泥窑能稳定运行。含有机挥

发性物质的废物、含恶臭废物及含氰废物不能投入生料制备系统，

应从高温段投入水泥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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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应按照废物特性和水泥生产要

求配置相应的投加计量和自动控制进料装置。

（八）应逐步提高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的水泥窑与生料磨的同步

运转率。强化生料磨停运期间二氧化硫、汞等挥发性重金属的排放

控制措施，不应采用简易氨法脱硫措施（不回收脱硫副产物）。

四、末端治理

（一）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设施，窑尾烟气除尘应采用高

效袋式除尘器；2014 年 3 月 1 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
已通过审批的协同处置固体废物设施，如窑尾采用电除尘器应持续

提升其运行的稳定性，提高除尘效率，确保污染物连续稳定达标排

放，鼓励将电除尘器改造为高效袋式除尘器。加强对协同处置固体

废物水泥窑除尘器的运行与维护管理，确保除尘器与水泥窑生产百

分之百同步运转。

（二）水泥窑协同处置过程中的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等污染物

排放控制应执行《水泥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》（环境保护部公告

2013 年第 31 号）的相关要求。

（三）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产生的渗滤液、车辆清洗废水

及协同处置废物过程产生的其他废水，可经适当预处理后送入城市

污水处理厂处理，或单独设置污水处理装置处理达标后回用，如果

废水产生量小可直接喷入水泥窑内焚烧处置。严禁将未经处理的渗

滤液及废水以任何形式直接排放。

（四）水泥企业应对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操作过程和环保设施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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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情况进行记录，其中有条件的项目应纳入企业运行中控系统，具

备即时数据查询和历史数据查询的功能。处置危险废物的数据记录

应保留五年以上，处置一般固体废物的数据记录应保留一年以上。

（五）水泥企业应建立监测制度，定期开展自行监测。重点加

强对窑尾废气中氯化氢、氟化氢、重金属和二噁英类污染物的监测。

水泥窑排气筒必须安装大气污染物自动在线监测装置，监测数据信

息应按照《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（试

行）》的要求进行公开。

（六）水泥窑旁路放风系统排出的废气不能直接排放，应与窑

尾烟气混合处理或单独处理。旁路放风排气筒污染物排放限值和监

测方法应执行《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30485-2013）的相关要求。对标准中未包含的特征污染物应符

合环境影响评价提出的相关排放限值的要求。

五、二次污染防治

（一）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水泥窑的窑尾除尘灰宜返回原料系统，

但为避免汞等挥发性重金属在窑内过度积累而排出的窑尾除尘灰和

旁路放风粉尘不应返回原料系统。如果窑灰和旁路放风粉尘需要送

至厂外进行处理处置，应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。

（二）生活垃圾和城市污水处理污泥的贮存设施应有良好的防

渗性能并设置污水收集装置。贮存设施中有生活垃圾或污泥时应处

于负压状态运行。

（三）污泥干化系统、生活垃圾贮存及预处理产生的废气应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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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水泥窑高温区焚烧处理或在干化系统中安装废气除臭设施，采用

生物、化学等除臭技术处理后达标排放。在水泥窑停窑期间，固体

废物贮存及预处理产生的废气、污泥干化系统产生的废气须经废气

治理设施处理后达标排放。

六、鼓励研发的新技术

（一）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的水泥窑在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减排

技术。

（二）提高协同处置固体废物量的水泥窑高效利用技术，如大

投加量固废离线燃烧系统。

（三）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的高效预处理技术，如高质量垃圾衍

生燃料（RDF）制备技术；降低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环境风险的

预处理技术。

（四）粉尘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汞等多种污染物高效协同

脱除技术。


